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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概述立法會轄下相關委員會過往在會議上

就有關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下稱 "統評機制 ")的事宜所作的

討論。  
 
 
背景  
 
2.  安老事務委員會在 2000年發表的報告中，建議政府應

考慮設立統評機制，以便統一評估長者照顧方面的需要，並確保

資源得以更妥善地運用。自 2000年起，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
實施了統評機制，以評估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人的照顧

需要，確定他們是否符合資格。統評機制自推行以來，一直採用

一套國際認可的評估工具，即 "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 "。  
 
3.  在統評機制下，社署的長者服務小組、非政府機構及

醫院管理局會在長者申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時，轉介他們接受

護理需要評估。認可評估員 1 會採用統一評估工具來確定長者

是否適合所申請的服務類別。當局會按長者的護理需要評估

結果，為他們配對合適的長期護理服務，包括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單位、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

個案 )、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鑒於資助長期護理服務沒有資產

入息審查，合資格的長者將列入中央輪候名冊，輪候評估員所

建議的服務。  
                                              
1 統評機制下的評估員包括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例如社會工作者、護士、職業

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等。截至 2013年 4月，共有 2 612名經培訓及認可的評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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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商議工作  
 
4.  福利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

小組委員會，以及第四屆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轄下的殘疾

人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事宜小組委員會，曾在多次

會議上討論與統評機制有關的事宜。議員主要的商議工作綜述

於下文各段。  
 
服務配對  
 
5.  議員關注到，倘長者在統評機制下接受評估後，被評定

為適合接受某類服務，當局會否因該類服務的名額緊絀而不向

其提供有關服務；以及倘申請者經評估為有兩類均適合接受的

服務，當局將如何滿足其服務需要。議員亦關注到，當局有否

以統評機制作為抑壓長者對安老服務需求的評估工具。  
 
6.  政府當局解釋，服務配對與為長者提供服務完全是兩

回事。統評機制並非用來抑壓長者對安老服務的需求，而是為了

設立一個客觀及科學化的架構，以確定長者是否符合取得各項

安老服務的資格。當局向議員保證，服務配對旨在根據評估結果

為長者提供最適合類別的服務。當局不會因服務名額緊絀而不

向他們提供有關服務。政府當局表示一直有密切留意安老服務

是否足夠，並在過去數年投入大量資源，以改善輪候情況。政府

當局進一步表示，倘發現有兩類服務選擇 (例如家居照顧服務及

住宿照顧服務 )均適合某名長者，當局多數會鼓勵有關長者選取

家居照顧服務。然而，當局通常都會尊重長者的意願。  
 
7.  部分議員認為，如果安老服務遠遠不足以應付需求，

評估長者是否符合資格使用這些服務便毫無意義。他們認為，

政府當局應作出承諾，在指定時間內為合資格長者提供所需的

服務。  
 
重新評估機制  
 
8.  議員關注到，當局有何安排以重新評估健康狀況有變

的長者的照顧需要。政府當局表示，統評機制的目標，並非只限

於找出能切合長者需要的服務。一名長者經評估應接受某類

服務後，提供服務的機構便會根據評估結果和有關資料，為該名

長者制訂個人護理及照顧計劃。在統評機制下，提供服務的機構

有責任監察其所照顧的長者的健康狀況。倘發現某長者的健康

狀況有所轉變，便會對其健康狀況進行另一次評估。這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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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集中於該名長者現時所接受的護理及照顧服務是否仍切合其

需要，又或應否向其提供其他類別的服務。  
 
服務監察  
 
9.  當局告知議員，社署於 2000年 3月設立了 5個安老服務

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 (下稱 "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 ")，駐有多位

專業人員，負責監察統評機制的運作、保持認可評估員的工作

質素、訓練認可評估員、監察服務需求和使用情況等。評估員

必須接受有系統的培訓課程，並須在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才可

獲委派進行評核工作。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會為認可評估員

提供培訓及為服務提供者舉辦簡介會，以便向他們灌輸與統一

評估工具有關的必需知識。據政府當局表示，統一評估管理辦事

處由接獲轉介至完成評估，平均需時 8至 10天。如屬緊急個案，

長者可於一天內獲安排進行評估。  
 
10.  政府當局表示，統評機制設有上訴機制，以便申請人

或 服 務 提 供 機 構 對 評 估 結 果 或 服 務 建 議 有 不 同 意 見 時 提 出

上訴。當局會安排上訴前調解，其間處理申請的人員在評估員

的協助下，會先與有關的長者、其照顧者及／或其他相關各方

進行商討，嘗試解決分歧及檢視有否需要重新進行評估。申請人

若對調解結果感到不滿，可提出上訴。由福利界、衞生界及／

或 獨 立 機 構 代 表 組 成 的 區 域 上 訴 委 員 會 會 考 慮 有 關 的 上 訴

個案。區域上訴委員會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部分議員認為，

區域上訴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社會廣泛階層的代表。  
 
檢討評估工具  
 
11.  部分議員及團體曾多次促請政府當局盡快檢討統評

機制，以期改善評估機制。另有議員關注到，鑒於統評機制僅會

測試長者的身體機能而非他們的精神狀態，使用統評機制的

評 估 工 具 能 否 準 確 地 評 估 認 知 障 礙 症 長 者 的 身 體 機 能 受 損

程度。亦有團體認為，統評機制的評估工具應予檢討，以處理

患有老年精神病或出現認知障礙症徵狀的長者在長期護理方面

的需要。  
 
12.  政府當局表示，申請人身體機能受損程度，是根據他們

應付日常生活方面的能力、身體機能、溝通能力、記憶力、行為

情緒及健康狀況而評估的。當局會諮詢社福界如何改良及更

妥善利用統評機制下的評估工具，以提供適當的長者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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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7月 18日



附錄  
 

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月 8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3年 7月 7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0月 20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月 11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2月 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殘 疾 人 士 及 長 者 住

宿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0年 10月 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及  
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長期護理政策聯合  
小組委員會  

2013年 3月 2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3年 4月 11日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審

核 2013-2014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所 提 書 面 問

題作出的答覆  
第898-899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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